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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十七）本院盧委員秀燕，有鑒於毒澱粉風暴擴大，不肖業者在粉圓

、粄條等食品添加的順丁烯二酸酐，造成消費者腎小管壞死

、洗腎，嚴重危害國人健康，卻無相因應的懲處機制遏止犯

行；建請行政院降低處罰門檻、加重罰責、提高檢舉獎金、

設立消費者保護機制、幫受害人向黑心業者追償，以維護民

眾健康，清除臺灣洗腎王國之封號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

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協奇澱粉廠違法將工業用原料「順丁烯二酸酐化製澱粉」，加入製作粉圓或粄條的澱粉、

地瓜粉，怡和澱粉廠則從越南進口違規添加的樹薯粉。林口長庚醫院毒物科主任林杰樑表

示，長期食用恐傷害人體腎小管，造成腎小管缺氧，以致出現尿毒症，嚴重者會造成腎衰

竭，需洗腎才能保命。新北市就此僅能依食品衛生管理法，對毒澱粉大盤商協奇開出六萬

元罰單、對怡和開罰六萬元，併同要求貨品全面下架銷毀。 

二、依食品衛生管理法，添加未經核准的食品添加物只能處罰業者 3 萬到 15 萬元，附帶刑責最

重可處 7 年徒刑，但民眾很難舉證黑心食品吃下肚後對自己健康的損害。造成塑化劑黑心

廠商金果王，輕判十四個月定讞，衛生署副署長林奏延亦對此結果坦言不滿意。 

三、為有效遏止黑心業者添加未經核准的食品添加物，本席建請行政院降低處罰門檻、加重罰

責、提高檢舉黑心食品獎金、設立消費者保護機制、幫受害人向黑心業者追償，以維護民

眾健康，清除臺灣洗腎王國之封號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
（六十八）本院盧委員秀燕，有鑒於市售澱粉產品遭汙染，有不肖業者

在粉圓、粄條等食品添加順丁烯二酸酐，消費者長久以來食

用的毒澱粉在體內累積將致腎小管壞死、洗腎，嚴重損害國

人健康；為避免重蹈塑化劑覆轍，建請行政院修訂經濟部標

準檢驗局 CNS 國家標準，並責成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對於

國內之飲料、食品加強抽檢，以維護民眾健康，特向行政院

提出緊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順丁烯二酸酐（Maleicanhydride）又名馬來酸酐、去水蘋果酸酐，簡稱順酐，為工業原料，

用於與食品接觸的包裝材料、黏著劑等。台南協奇、善化茂利等不肖澱粉廠將其混入澱粉

，製成順丁烯二酸酐化製澱粉，提升黏度，增加食品彈性口感。已發現被混入的食品有：

粄條、肉圓、黑輪、粉圓、豆花、粉粿、芋圓、地瓜圓等澱粉加工類食品，足跡遍及全臺


